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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他们已经侵权卖了3307台
被告：销量是“刷”的，实际只卖了15台
法院：“刷单”对原告真实销售造成了间接损害，也得算

双“十一”即将来临，“剁手”族们也都忙着精挑细选，往购
物车里加东西了。销售量高了，下单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但
信用高、销量高的店铺真的是好选择？

昨天，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靖靖向记者说起她近期
经手的一个案子：原告一家公司起诉被告另一家公司侵权其专
利产品并在网上低价销售。庭审中，被告却拿出一摞证据，证
明3307台的销量中只有15台是真实销售出去的，其余全是虚
假交易，是“刷”出来的。

宁波的A公司是一项补水仪相关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去
年年底，A公司发现，宁波的B公司在其网店内销售一款补水仪，侵犯
了己方专利。

A公司向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公证书显示，网店由B公司
开设，公证网页显示该产品成交量为3307台。A公司据此提起上诉，
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法庭上,B公司先辩称不存在侵权，对该专利产品不知情，被控侵权
产品实际销售量很少，并主张现有技术抗辩，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令人没想到的是，B公司对公证书显示内容的客观性有异议，说
公证书体现的产品销量有3307台，但是实际的销量仅有15台。

为此，B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据：有网页销售记录、银行汇付款记录
等，用来证明成交数量3307台中大部分是属于“刷单”，并没有实际成
交，实际成交数量仅为15台。

但A公司提出，即使存在“刷单”，也对原告专利产品市场造成与
刷单数量相应的损害。

号称卖了3307台，实际只卖了15台

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的B公司提供的第二份证据中，因网页销
售记录、交易对象、银行汇付款记录（被告汇款给买家）、网络聊天记录
在时间、对象、数量、金额上吻合，故对被告所称的“刷单”3292个的事
实予以认定。

法院认为，电商平台上的虚假交易（即“刷单”）有违民事行为诚实
信用的原则，又以不正当的手段欺诈了消费者，损害了其他市场经营
者的竞争利益，属于非法行为。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不能因为被告“刷单”行为具有非法性而全盘
否定“刷单”的事实，需在证据上严格审核查明该事实；另一方面，“刷
单”事实如成立也不能单纯地从数量上扣减侵权产品销量以确定原告
损失及被告获利，而应从案件具体情况出发，综合确定对被告民事赔
偿责任的影响。

综合分析本案案情，法院认为，被告“刷单”行为，以虚假交易为手
段，以吸引消费者误认购买为目的。虽然在被告获利上相对减少，但
该行为依然对原告造成了真实销售量之上的损害，使得原告对专利产
品的市场推广受到不利影响，分流了目标消费者的注意力。

也因为被告侵权产品相对原告专利产品仅为约1/4的售价，大幅
降低了浏览电商网站的消费者对专利产品售价的认可度。从逻辑上
必然会间接地造成原告专利产品销量受损的事实，而且该销售量排名
及相关综合排名在电商平台上长期存在，也使得原告遭受了长期的间
接损失。该部分损失显而易见地与被告恶意“刷单”相关联，并与“刷
单”数量正相关，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
售侵害原告专利权的侵权产品，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销毁库存侵权
产品；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万元。

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大量“刷单”

“平时，我们也经常接到怀疑同行、竞争对手恶意‘刷单’的咨询、案
子。‘刷单’的行为也的确很常见。可是，‘谁起诉、谁举证’，由于举证难，
权利被侵害人往往难以维权。”黄靖靖律师说，这起案子的特别之处在
于，被告为了减少侵权损失的赔偿，主动承认并举证自己刷单。

她解释，“刷单”就是在电商平台上以虚假交易形式使得店铺销量上
升以吸引消费者购买的行为，该行为违反诚信原则，不具有合法性。“刷
单”会产生诸多不良法律后果：对电商平台，该行为不符合电商平台交易
规则，构成违约；对同业经营者，会构成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则构成欺
诈，损害消费者权益。

以本案为例，在产品专利侵权案件中，刷单数量虽然不计入真实销
量，但法院会根据刷单量酌定较高的赔偿。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多以卖家信用度高低、产品销量为重
要参考要素，但现在网络刷单行为屡见不鲜。网购时，不仅仅要看产品
销量，更应注意查看产品历史交易细节，比如评论、单笔成交量。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宋培玉

“刷单”常见，但因举证困难而难以维权

严
勇
杰

绘


